
僑務委員會補助美國地區中文學校華語文教師進修教育學分申請表        

教師 
姓名 

中

文 
 

性別
□ 男 
□ 女 

英

文 

 
 申請補

助金額 

□ 美金 3,000 元 

□ 美金 2,000 元 

□ 美金 1,000 元 

出生年月日 19   年   月   日 護照號碼
 

任教學校  教授課程  
聯 
絡 
地 
址 

 
 
 
 

電 話  

電 傳  

E - m a i l  
學 
歷  經 

歷  

經費收支

明細 
 

檢附

證明

文件 

 

□全美中文學校聯合總會或美國各地區中文學校聯合會所屬中文學

校出具之任職證明（非所屬中文學校之華語文教師免附）及推薦

表 

□修習教育學分之相關結業證明影本 

□修習教育學分課程之繳費證明影本 

□各州教師執照影本（無則免附） 

□完成進修教育學分未來規劃書 

□取得教師執照之相關支出單據影本 

是否接受其他機關

(構)補助 
□ 是：請註明補助機關(構)及受補助金額 
□ 否 

駐外

單位

初審

意見 

□ 合格 

□不合格（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 
負責人（簽章）：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年    月   日

 
 


	E-mail

